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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职称办〔2022〕19 号 

 

南京市职称（职业资格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关于开展全市数字经济工程专业职称 

评审工作的通知 
 

各区（园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江北新区党群工作部、

教育和社会保障局，各评委会办事机构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决策部署，推

进我市数字经济领域人才评价工作，根据《省专业技术人员职

称（职业资格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部署开展全省数字经

济工程专业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苏职称办〔2022〕57 号）

要求，现就在全市开展数字经济工程专业职称评审工作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总体任务 

根据全省数字经济工程专业设置，落实评委会组建及调整

工作，推进我市数字经济工程专业职称评价体系建设，加快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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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数字经济专业技术人才。 

二、评审委员会设置 

（一）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

1. 将“南京市电子信息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”

更名为“南京市数字经济（电子信息）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

审委员会”，职称评审办事机构设在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学

会。 

2. 将“中国（江苏）自贸区南京片区电子信息工程高级专业

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”更名为“中国（江苏）自贸区南京片区数

字经济（电子信息）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”，职称

评审办事机构设在南京江北新区教育和社会保障局。 

3. 授权南京市科协组建“南京市数字经济（人工智能和大数

据）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” 和“南京市数字经济

（智能制造）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”，开展我市人

工智能、大数据、智能制造 3 个数字经济工程子专业高级职称

评审试点工作。 

（二）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

1. 将“南京市电子信息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”

更名为“南京市数字经济（电子信息）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

审委员会”，职称评审办事机构设在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学

会。 

2. 将授权江北新区组建的“江北新区电子信息工程中级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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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”更名为“江北新区数字经济（电子信息）

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”，职称评审办事机构设在南

京江北新区教育和社会保障局。 

3. 将授权南京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组建的“南京熊猫电

子集团有限公司电子信息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” 

更名为“南京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数字经济（电子信息）工程

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”，职称评审办事机构设在南京熊

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。 

4. 将“南京市网络安全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”

更名为“南京市数字经济（网络安全）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

审委员会”，职称评审办事机构设在南京市网络空间内生安全协

会。 

5. 将“南京市智能交通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”

更名为“南京市数字经济（智能交通）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

审委员会”，职称评审办事机构设在南京市综合交通运输学会。 

6. 授权南京市科协组建“南京市数字经济（人工智能和大数

据）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”和“南京市数字经济（智

能制造）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”，开展我市人工智

能、大数据、智能制造 3 个数字经济工程子专业中级职称评审

试点工作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请涉及评委会更名的相关单位于 11 月 11 日（周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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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完成评委会更名工作。本通知发布之前，已完成原电子信息、

智能交通工程等专业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评委会，按规定程序

报备的评审结果仍然有效，职称证书按全省统一的新格式进行

制发。尚未组织召开年度职称评审会议的，待评委会更名后，

按程序于 12 月底前完成评审、公示、上报工作，不得跨年度组

织评审。 

（二）请涉及评委会组建的相关单位于 11 月 18 日（周五）

前完成评委会和专家库组建工作。评委会组建单位应针对行业

特点、评审范围和涉及专业推荐评委专家库人选，并报省、市

职称办同意。 

（三）各区（园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有关单位要

充分认识开展数字经济职称评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加大数字

经济职称评审宣传力度，充分调动数字经济人才申报积极性，

积极协调、主动服务，引导支持数字经济工程技术人才创新创

业，服务我市数字经济发展。 

 

 

 

南京市职称（职业资格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2 日 

 

 

抄送：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（职业资格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2022 年 11 月 2 日印发 
 


